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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6月 20日，南通火车
站发生一起开车暴力闯卡案件。无
证网约车司机王某接受检查时，突然
开车逃跑，拖拽执法人员200多米，
随后逃逸，导致执法人员轻伤二级。
后王某被铁路警方抓获并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昨天，王某根据程序，到南
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接受
调查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之中。

王某今年37岁，原来在一家公
司工作。后来公司倒闭，自己做房
屋中介。由于动了一场手术，其“手
头”紧张，于是就借张某苏FD305XX
的车搞起了非法营运。6月20日，
执法人员按照执法计划，在火车站
区域进行例行检查。上午10时许，
执法系统提示该车涉嫌非法营运，
执法人员遂要求司机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当执法人员要求其出示相关
证件时，其称手机里有电子证。待
一名执法人员刚刚将手伸进车内
准备查看其手机里的证件时，王
某猛然开动车辆向平台下方冲
去。当执法人员被挂在车窗上拖
行200多米后，王某又突然刹车，

将执法人员摔离车身几米远，然
后驾车逃离现场。其他执法人员随
即报警。火车站派出所经过立案调
查，很快将王某抓获。王某因涉
嫌妨害公务，被采取了刑事强制
措施。

据王某陈述，当日上午自己在
南通某学院北门外候客。9 时 25
分，他接到网约车平台派单，送该
学院一名乘客到南通火车站。到站
后，平台显示收费16.54元，乘客当
即付款，没料到被执法人员“逮”了
个正着。考虑到非法营运罚款数额较
大，王某一时冲动就想一逃了之。逃
逸时，发现执法人员挂在车上，就来
了个突然刹车，将执法人员摔下后继
续逃逸。没有想到，其行为导致该执
法人员身体多处骨折、皮肉受损，经
鉴定为轻伤二级。

王某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后悔不
已，表示愿意看望、慰问伤者并当面
赔礼道歉，争取得到伤者及其单位、
家属谅解，希望能“从轻处理”。目
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包宏龙 吕林剑

无证网约车司机暴力闯卡
拖拽执法人员致多处骨折、皮肉受损

晚报讯 近日，南通通州区金霞
路专职消防救援站隔壁小区的王先
生向消防员们求助，称无法将受伤的
孩子从四楼运至楼下外出就医。消
防员们得知后，自带担架协助家长将
小朋友从四楼抬至车上。

据了解，王先生家孩子骑自行车
把腿摔伤，一动就疼，躺在床上起不
来，既不能背着也不能抱着。加上家
中小区没有电梯，外出就医时，无法
将小朋友从4楼家中弄到车上去，只
好向隔壁的消防救援站求助。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携带担架来
到王先生家中，将小朋友运送至一
楼，并协助王先生把小朋友抬上了
车。“问题很及时地帮我们解决掉了，

真的很感谢。”王先生对此十分感激，
连连向“中国好邻居”道谢。

消防部门提醒：暑假是儿童意外
伤害事故的高发时节，关注儿童安
全，让儿童远离危险！儿童居家注
意电器使用安全，不玩火、不靠近
窗户或楼梯护栏；出门注意交通安
全，警惕汽车盲区；户外防溺水，远
离危险水域，遇到同伴落水，要立
即向附近大人求助；注意食品安
全，勤洗手，不暴饮暴食；注意网络
安全，限制上网时间，不点来路不明
链接，不私自加群、不加陌生人，不
暴露个人隐私；防范疫情，做好个人
防护，早睡早起多锻炼。

记者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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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朋友”化身“中国好邻居”
消防员自带担架将受伤小朋友送至楼下

在海安市滨海新区五凌村五凌中桥
的北首，两根长约5米的竹竿静静地躺
在栏杆下。

“这是派出所专门设置的救援竹竿，
没想到真派上了用场。”昨天中午，五凌村
党总支书记顾海燕指了指旁边的蔡小勤
说，他就是海安使用“救援竹竿”第一人。

蔡小勤，五凌村人，两年前从五凌村调
任五虎村担任党总支书记。他每天一早都
从家里赶到五虎村走村串户巡查一遍。

“不好，有人落水，快要沉下去了！”7
月9日早晨，蔡小勤经过五凌中桥时，听到
有群众呼救，下车一看，发现长角河与中凌
河交界的水面上，有一个人头在晃动。

老人神情慌乱，挣扎着试图靠向岸
边，但显然力不从心。危急时刻，蔡小勤
大声说：“快，快拿竹竿。”说着，他拿起竹
竿，直奔中凌河边。五凌村村民缪秀山，
直奔对面的长角河边去找小水泥船。这
时，听到呼救声的双龙村保洁员李志林
也撑着小船来了。就是这普通的竹竿，
在这次救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海安地处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随着
夏季气温升高，溺水风险明显增多。

海安市公安局开展“主动警务”行
动，在防范宣传、救援能力、巡逻检查等

方面，对溺水事故进行防范，最大限度地
预防和减少溺水意外事故的发生。同
时，探索有效的水上救援方法，推出“救
援竹竿”。从7月1日开始，由各派出所
实施，在全市易出溺水事故的水域投
放。目前，已投放竹竿1万多根。

“救援竹竿”长度一般超过5米，直
径3厘米以上，通体笔直，两端及表面削
平，无尖头和毛刺，不会对施救活动造成
二次伤害。竹竿上贴有“溺水救援、请勿
占用”红色警示标识。海安市公安局政
治处副主任曹海峰说:“这竹竿功能有两
个，一个是警示人们在防范不到位的情
况下不能随意下水，二是一旦发现意外
事故，给救援人员提供便利。”

蔡小勤赶到河边，将竹竿伸向老人，
同时跳入水中，让老人握住竹竿将头部
露出水面保持呼吸通畅。这时缪秀山、
李志林也赶到。

顾海燕在现场用手机拍摄了救援过
程。她说：“老人是五凌村8组的李炳英，
今年85岁，一早出来就糊里糊涂地下了
河。亏得大家帮忙，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海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林说，
小小一根竹竿，将创成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的奋斗信号传达到“神经末梢”，传递
着真情与温暖，让人们都能感受到“文明
海安”的幸福味道。 本报记者赵勇进

本报通讯员柳卿 周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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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竹竿”撑起爱民大情怀

晚报讯 为了多收8000元律师费，
律所竟与原告合谋坑被告，而为了要回
这笔虚构的律师费，律所隔了几个月竟
又把原告告到了法院。这点小聪明，最终
被法官识破。记者14日了解到，崇川法
院判决驳回了律所的诉讼请求并作出司
法处罚决定，对该律所罚款8万元，对某
公司罚款5万元。

2021年9月，南通某律所律师代理
某信息技术公司向崇川法院起诉一起买
卖合同案件。在起诉状、代理合同、庭审
中，代理律师及原告公司均陈述实际支
付律师费18000元，并提供了律师费发票
及两笔分别为10000元、8000元银行流水
予以佐证，最终民事调解书中明确由被告
承担律师费18000元，被告也及时履行了
这笔费用。

眼看已经案结事了，谁知今年3月，
崇川法院又受理了一起法律服务合同纠
纷。案件的原告、被告，竟分别是去年9
月那场官司中的代理律所和原告，该律
所向法院起诉要求某信息技术公司支付
剩余律师费8000元。

明明有全额支付律师费的银行流
水，为何案子都结了还会产生律师费纠
纷？承办法官经过审理发现，在之前的调
解案件中双方其实并没有就律师费完全

达成合意，信息技术公司仅同意向律所
先行支付10000元律师费。剩余8000
元流水，则是由律所先向公司法定代表
人转账后，公司再向律所支付，以此制造
虚假的银行流水来掩盖律师费实际收取
的情况，并将超额的律师费用转嫁给了
原案中的被告负担。

崇川法院认为，律所及当事人提供
虚假证据，故意隐瞒律师费收取的真实
情况，将超额的律师费用转嫁给被告方
负担，试图通过司法裁判谋取不正当利
益，该行为严重妨碍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
源，损害司法权威。尤其是律师明知虚假陈
述的法律后果，本应懂法守法，却故意制造
虚假银行流水，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违背
了诚实信用原则，亦违反了《律师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据此对其作出处罚。

司法处罚作出后，两被处罚人均向
南通中院申请复议。近日，南通中院驳回
了复议申请，维持了原决定。

近年来，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作虚
假陈述的现象多发频发且屡禁不止，不
仅严重侵害其他诉讼当事人及第三人合
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体系，也扰乱了正
常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权
威和公信力。

法官提醒，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挑战法
律底线，无视司法权威。崇川法院将充分
发挥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切实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规范民事诉讼秩序，助力
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通讯员邓琳炜 刘喆慧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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